
 

 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 

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（2024版）》修订说明 

 

一、编制背景和依据 

2022 年 8 月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

部门免予处罚事项清单（2022 版）》，经过两年适用，全区各

级生态环境部门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 185 件，免予罚款

1898.12 万元，在推进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

护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 

为进一步在兵地生态环境领域推行统一包容审慎监管，优化

营商环境，规范全疆生态环境不予处罚事项适用，根据生态环境

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实施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通

知》规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《自治区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

行动方案（2022-2025 年）》“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依法推行轻

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，依法建立不予行政强制措施清单”规

定，自治区司法厅《自治区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》有关“结合实际制定公布‘减免责清单’并

实行动态管理”要求，结合兵地生态环境执法实际，联合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修订形成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（2024 年

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（2024 年版）》）。 



 

 

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4年7-9月，经两次征求各地（州、市）生态环境部门和

厅相关处室意见建议，并参考借鉴广东省、黑龙江省、河南省、

海南省、浙江省杭州市等其他省市做法，形成《清单（2024年版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涉及生态环境领域免罚清单事项共37项。反

馈意见94条，采纳意见67条，未采纳意见27条，未采纳原因是不

符合执法实际或出现情形频次较低，不具普适性。 

9月23日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与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召开修编研讨会，对《清单（2024年版）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中不予处罚事项37项进行了优化、合并和删除，最

终形成不予处罚事项24项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清单（2024 版）》共 24 项内容，并根据环境管理要素划

分为建设项目及环境应急类、污染物排放类、工业及一般固体废

物类、排污许可类、信息公开类和放射性物质污染防治类及法律

法规规定的其他类等七大类情形。对原有分别列明的“轻微不罚”

和“首违可以不罚”情形统一合并，逐项对情形进行说明。其中

对原有 17 项事项因法律适用问题删除 1 项，保留或完善 16 项，

增加 8 项，同时根据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

制定不予强制事项 3 项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按照程序向生态环境厅提请合法性审核并向社会公开征求

意见。 


